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兴安盟财政局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储备粮油承储企业部门联合抽查检查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和《兴安盟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兴安盟2026年度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的通知》(兴市监办字〔2026〕55号)文件要求，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兴安盟财政局决定联合开展2026年度“双随机、一公开”储备粮油承储企业部门联合抽查检查工作。
任务名称

本次任务名称按照统一规范的原则，制定为：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兴安盟财政局2026年度政策性粮油库存抽查检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抽查事项：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的监管；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的监管；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虚报粮食收储数量的监管；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的监管。

（二）兴安盟财政局抽查事项: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政策性粮油库存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分工及职能配合开展检查工作。。
二、抽查检查范围及比例

抽查范围：兴安盟行政区域内承储地方储备粮油等政策性粮油的各类企业，以及被检查库点存储的商品粮油库存。

抽查比例：按照《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政策性粮油库存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确定比例或数量。为避免重复执法，盟本级已经确定抽查的企业，原则上各旗县市本年度不再进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
三、职责分工
（一）本次抽查由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配合部门加强协作，制定“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和任务，牵头部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内蒙古）录入“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计划和任务。

（二）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密切沟通，做好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维护工作，并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及执法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为开展联合检查做好准备。

（三）对于抽查发现的各类问题，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以及检查主体部门职责，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四）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示”原则，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在检查任务完成后的20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内蒙古）进行公示。

四、工作阶段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检查，自2026年4月20日至6月30日，分为三个阶段。
随机抽取阶段（4月20日至5月15日）

由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起，联合兴安盟财政局制定盟本级联合抽查计划，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随机抽取检查人员。

实地检查阶段（5月15日至6月30日）

由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确定检查日程，组织开展实地检查。各部门对同一被检查机构要一次性完成抽查事项，避免“运动式”执法和对被查机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必要的干扰。除根据掌握的问题线索需要实施突击检查外，实地核查原则上应提前与机构取得联系，一次性告知检查事项、检查时间以及需要准备的检查材料，并要求机构相关人员到现场配合检查。实地核查要如实记录检查情况，并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由企业盖章。 

结果公示阶段（6月30日至7月20日）
各部门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在任务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内蒙古）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抽查检查结果的公示只针对检查行为本身，后续对检查对象作出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结果信息应按照规定程序另行公示。

工作要求

（一）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切实负起责任，抓好工作衔接，加强对涉企行政检查的规范管理，确保本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顺利开展。
（二）监督抽查应当严守公正、客观、严肃的工作纪律、遵守保密要求、严格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应当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三）涉企行政检查要做到“五个严禁”“八个不得”。严禁逐利检查，不得接受被检查企业的任何馈赠、报酬、福利待遇，不得参加被检查企业提供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不得由被检查企业支付消费开支或者将检查费用转嫁给企业，不得强制企业接受指定的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严禁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不得刻意要求法定代表人到场。严禁任性处罚企业，不得乱查封、乱扣押、乱冻结、动辄责令停产停业。严禁下达检查指标，不得将考核考评、预算项目绩效与检查频次、罚款数额挂钩。严禁变相检查，不得以观摩、督导、考察等名义行检查之实。

（四）各部门要承担起主体责任，依照工作程序加强协调配合，确保按时间节点、工作要求完成联合抽查检查工作，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相互通报检查结果。
